衡东县林业局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县林业局是县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，属财政全额拨款的正科实职单位，加挂衡东县油茶产业发展局牌子，单位地址在衡东县洣水镇延安路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4304240062826864。部门主要职责是：负责组织、指导全县林业产业发展，拟订林业产业政策布局规划并组织实施；负责组织、指导、监督油茶产业发展工作，拟订油茶产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；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，组织编制森林火灾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；负责林业资金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，拟订全县林业发展战略、中长期发展规划；负责林业科技、教育和外事工作；负责指导全县林业人才队伍的建设；负责本行业领域的应急管理工作，对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；负责全县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监督管理；负责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和造林绿化工作；负责森林、湿地资源的监督管理；负责监督管理全县石漠化防治工作；负责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监督管理；负责监督管理各类自然保护地；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，推进林业改革相关工作；加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，统一推进各类自然保护地的清理规范和归并整合，构建统一高效的国家公园体制。

（2） 人员编制情况

   县林业局设有办公室、政工股、计财股、政策法规股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、资源林政股、监察室、工会等八个职能股室。2024年初，核定编制85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6人，事业编制79人；2024年末，因林业执法大队撤销合并到林业局，核定编制110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6人，事业编制104人，离休人员1人，退休人员80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882.20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1882.20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882.20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453.2万元，项目支出429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5382.64万元，较预算增加3500.44万元，总支出5382.6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765.9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3％；项目支出3616.6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7％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30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5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5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19.64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.9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0.74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没有单价超过3万元以上的政府采购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322.9万元，负债总额240.98万元，净资产81.92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229万元，在用资产229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根据部门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我局2024年整体支出，严格执行国家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，财务制度健全、会计核算规范，依照计划管理使用，整体支出对保障全县林业工作的正常运行、项目建设、贯彻执行国家和省的方针、政策、法律法规，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强化部门的责任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（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）
（1）**项目

（2）**项目

..........
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